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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2019-03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

是公司目前的客观需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2018年

度，公司根据上述预计情况，协调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了总量控制。

经统计2018年度审计后的汇总数据，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未超出股东大会确定的上限。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2018 年预计交易金额 2018 年实际交易金额 未超限金额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90 71.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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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95 85.72 9.28 

3 日关联存款最高额 150 124.27 25.73 

4 日关联贷款最高额 140 93.07 46.93 

5 其他关联交易 2 0.74 1.26 

合计 477 374.8 102.2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要求，考虑到 2018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现存的关联交易情况，以

及拟签订的《商品供应框架协议（2019 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2019 年

度）》、《综合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19 年度）》公司预计 2019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

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销售相关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存在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拟

按照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或市场价格或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或经

双方协商同意的、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利润确定的协议价格进行定价。根据公司

业务需要，2019 年度公司与中船重工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销售金额上限为（不

含税）130 亿元。 

（二）采购相关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存在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拟

按照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或市场价格或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或经

双方协商同意的、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利润确定的协议价格进行定价。根据公司

业务需要，2019 年度公司与中船重工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采购商品金额上限为

（不含税）1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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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贷款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中船重工集团控股子公司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存款和贷款

业务往来，并按照公平原则，存/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贷款利率的规定

办理存/贷款业务。2019 年度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70 亿元；2019 年度日贷

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60 亿元。 

（四）其他关联交易 

公司与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他关联方的其他类别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

和设备租赁）是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 

1、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问鸣 

注册资本：6,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舰船等海洋防务装备、水下攻防装备及其配套装备为主的各类军品

科研生产经营服务和军品贸易；船舶、海洋工程等民用海洋装备及其配套设备设计、

制造、销售、改装与维修；动力机电装备、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境工程、新材料

以及其它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

子企业开展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新能源、医疗健康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

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金融、证券、保险、租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

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其它领域技术、设备的技术开发；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

设备安装、监理；资本投资、经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物流与物资贸易；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4,949.78 亿元，负债总额 2851.78 亿元，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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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098.00 亿元，营业收入 3,150.18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林枫 

注册资本：4,882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机电，石油，环保工程，自动控制及微机工程，压力容器的技术

服务，设备研制，备件国产化，节能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产销，船舶、电力工程（乙

级）。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112.87 亿元，负债总额 65.35 亿元，净资产

47.53 亿元，营业收入 21.17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高晓敏 

开办资金：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开展舰船设备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舰船特种机电、辅机、甲板

机械、防污染、消磁设备与系统研究。舰船设备环境条件和可靠性研究与试验检测。

扭矩测试技术研究。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86.79 亿元，负债总额 57.81 亿元，净资产

28.98 亿元，营业收入 44.04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董建福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研发先进的发动机和动力装置、促进船舶工业发展。柴油机技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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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研制，热气机技术及其装置研制，动力系统集成技术研究及其相关装置研制，自

动化技术及其系统研制，节能环保技术及其装置研制，新能源利用技术研究，对外工

程业务承包，《柴油机》出版，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90.23 亿元，负债总额 65.34 亿元，净资产

24.90 亿元，营业收入 44.51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桂文彬 

注册资本：5,501 万元 

主营业务：开展船舶总会全电力系统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船舶电力推进系

统及其配套设备研究。推进和消磁系统研究、机舱自动化技术、化学电源及精细化工

研究、绝缘化工材料研制、开关电器研制、特种电机及控制设备研究、电工产品试验

检测、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38.98 亿元，负债总额 26.17 亿元，净资产

12.81 亿元，营业收入 9.33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翁震平 

注册资本：6,166 万元 

主营业务：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设计，促进科技发展。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援潜

救生及水下作业技术研究开发，热力工程研究，机械工程研究，建筑工程研究，消防

工程研究，送变电工程研究，智能化控制工程研究，压力容器研制，核电和火电站设

备研制，石油行业设备及试验装置研制，光机电一体化装置研制，计算机及仿真技术

应用，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50.74 亿元，负债总额 32.05 亿元，净资产



 6 

18.69 亿元，营业收入 14.22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舍 

注册资本：571,900 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

及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1,117.64 亿元，负债总额 1,002.26 亿元，净

资产 115.38 亿元，营业收入 39.22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乾坤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销售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木材、建材、化工(不含危

险化学品)、润滑油、焦炭、炉料、轻工产品、纺织品、服装、机电设备、汽车、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工业轴承、电线电缆、仪器仪表、初级农产品；

工程招标、设备招标、国际招标；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汽车、机械设备租赁；

废旧钢回收；煤炭批发经营；运输代理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235.63 亿元，负债总额 214.04 亿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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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9 亿元，营业收入 1315.43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以上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书面协议，关联交易按照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价格或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或经双方协商同意的、以合理成本费用

加上合理利润确定的协议价格进行定价，存/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贷款利

率的规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从关联方采购商品、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业务及其他与

关联方开展的交易，有利于公司利用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各其他关联方的规模化

优势，提高销售效率，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公司存贷款资金审批效率，并能取得公司

业务的优先执行，有利于公司开展业务，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之上，交易双方在质量要求、

赔偿问题、按时保质供货及交易结算等方面均有较高的信用作为保障。 

（二）选择与关联方进行交易的原因 

公司选择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有利于对外购部件实施质量控制，符合择优采

购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公司销售和融资的时效性。 

（三）交易的公允性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其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市场化原则，

从而保证其公允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其

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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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